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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方案简介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2018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及相

关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 年 2 月 12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关于提高公司回购股份下限金额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2018 年 7 月 28 日、2019 年 1 月 19 日、2019

年 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相关公告。截止目前，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合

计 30,965,6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87%。支付的总金额为 93,903,188.26 元（不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 

二、确定回购股份的用途 

根据 2019 年 1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回购细则》施行前，上市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包含多种用途但未明确各用途具体

情况的，应当在《回购细则》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按照《回购细则》规定明确各种用途具体对应的拟回

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上限不得超出下限的 1 倍，并经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

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等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公司拟将本次回购期满

实际回购的全部股份依法分别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其中本次回购期满实际回购股份的 1/3 股

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2/3 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若存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部分股份未完成转让的，

此部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及时履行审批流程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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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除上述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事项外，公司回购方案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用途明确为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是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为进一步建立、健全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等全体员工

的积极性，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推

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将本次回

购期满实际回购的全部股份依法分别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的信心，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

意本次回购股份用途确定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